FHLNE D ERAE A
114# B %% % 7255

B S S LT D

2 E_RILA R G
FIWMANIE A HE YRR

= RP R
- Fo R

e

k% B

% T_F]

7k 5% FA

)
EATT
%A B

G i



S

2

o4 fRER

@RI A 3 ER

I EARGRAAUEFFEE > AR ARIMETY TP 2
PR B R H%ff'

Bl 2
ﬁé%ﬁigﬁ%ﬂOO&OO&OOO%%_Jﬁ%*%9
B TR & RAFER - TR A B TR A e o
Aig kG LEAAT OO0FOOEOOOF 5Lt + 5 % 4~
> TR & RAe R I/ I AR I ek A el A I
;)‘.}/z%’i’r‘;}ﬁféf ﬂk‘_—.n,J{z\ |’@_4 %KAO\LLI’]'J*?M-'—-TLL{;‘JA\%

7z 2d
E AR
-~ FEFA Ry EEIJITH G524 Set- A

Lo W Y o L S AT RRE B8R 1A

TF M oo JIT MG 5= 4 RdgAFnz

FLpgd ZNF A S FRAFF 2k FFEAL

- BP0 R A IE > A ATFR A2 BT F 0% =

4’ﬂ$1A7—ﬁwﬁ%’wJ%ﬂ4mzéﬁﬁiﬁ%,i

i3

-
&
—_
(e
(@]

LfElezo wRafliga s (A3

A
|
vy
W
e

Sr BTSBEA AR 5 AR o2 RAT 4T
Fies - LRI LG P A EHE wF T A
2 BRI IR LS AL A 23
FIA LA CHEfI A e 25 # 0
R 38

WAF EANA PR R B U
LG Rk ngﬁﬁ$ﬁﬁp%9;1)’
LA LSV (RABRAREL) > Bl A EHn

' ARG A 2B IR G fRE R
%@114_&39 14 p %HJ\:?A—}\Q‘&%?‘&?‘Q (AAMRESTIZT2

F) gfraatar g 67 B3 o

—



- \Z"ﬁ/‘l-&_ga'\l'\il}g/}p‘(%% 5‘5/‘15&;‘ /‘, ;v\\'jgﬁafu\l']gki
B ERE CETA PR R R
R &Eﬁrl NS I B R ERT I oI =5 o A

Fom Rk 2237 ~ 2728 5Lt B2 o X T k2237 ~ 2723
B B G A u 5 314,46 3 o <
#¢4@p%¢wW@#¢ﬂ’
Al 2 * § Ex g g NiE  8240F ¥ 238 % 2
ERTOFREIBI LS BY AL T HEP ()L 23
Tagid b RS Y A2 HHEH Ed A RAort i - r,
FOARA L G| AT M B A e o (D) )k L2728 BL B
BAE O TER £d A RArF R D TR A B
5T L ’Lalj/,,\}ﬁa o

Z S AE R

(A SR S SRALAS ~ ERRAR R R RA I
G EATHE k&%$ﬂ E

Sl 4 5 ﬁé &»\ﬁﬁ@ SE R S SRR D LR
%A ERFR > FARE KRG AT ERRAY P IF
N S R L 3l S

IR E U N LB i A R O

5 & : il i
T e J%-+fﬁ%i;?%é”&mﬁ%%ﬂfﬂ%
%,gw@ ool B s@iEea 5 2.

o 7R

~ S RA AR KL3T2T2M B B R AL R 4 (2
S L P L = '—*'“r?\‘-) » BIRZEL S PN
RERBRAI AL EFE > B E RN FE2ES AT

i

3

4
)
o
g
P
A
N
M

[t
%\
e

=

f@&ﬁ@’%?iﬁﬁ

\4\-\{\

=
t%’ftéﬁ

[

Li—

ERNP Y :
T o~ AR )T
 Fo A I WEERRE L SIRECE o 5k RS Ear
fe Flpr2 @ % B enZ i A B8R N3TF A A BB L T
gt A E RB2FEFIF TG P2 o 5 h 0 kX237~ 272
R RS BN S L AN A AT /MJJ %@mr; L
GlaElEd o FPRAMEERFEL AR PR T F



25, A BEAEA EARZRREN 2 E F A AT
A FRI14E 47 10 P 74 s iRl 3 % 114067757085 ~ #7
AT B FE A48 47 14p R4 R+ RIF % 1146105097
U~ ATAH PR Ak 114#4 7 18P At 1 E F % 11407083
BA5L ~ AT F AT T 2 97114#57 22 #74° B 1 F % 114240
24615 ~ A7 3 o1 i3 R 114257 14p #7412 3 51140
946550%1& EEFHE (LARAES ; Ae¥ %1371 143
~FI8TRI9LE ) > 2 Z A sk L~ RALAR ~ Rk
ﬁ BRI EFA Bl R R RIS £ (LA
wﬂlm9>’%hw%mm’*#$4é@%%%ﬁé
B AERZFRAB HE23T2T28 5. 0 BT IR o
(2= @#*#9471¢%%%&L£ﬁ’é%@ﬂL@#¢

L

‘-\-

\

e

Az gk B R AR ELT A R ARET FIE
PR ERE R N EARMERT A 0 Nk § 8240k
FLEFLIZAY 2 B2 ERAHTFH Y o X ThG A
B2z HVd Zpd # £ A REFALEZFE
PR E R AZRBEFF LT BR S S
2R R S EAE A EMA I I EE 2R A
zZflgE g Mk -y o T2 sd (32
F96-# B S A

F
o+ F %1085~ 98& & 5 b F %2008%L%;
g% %i”\%%ﬁ~ﬁ%%%\%ﬁw~%ﬁ
AFlF AR EVEL P REATRE IR A Y (ELM;-‘D%%?
1567 ) - B &pdk 4 Y #\JIH& EoBAEREAT R BGLS
B 23T~ 228 5L b P2 IR R A% 'ri/,g,?f%
MBRBIL o X F o AL 2372728 5L 5 f A W 5 314
46 ~0.67T > 2= H g I FEAgE TR (LART
BE) " FREEFTAZEF IV RFAE > T X
23T Lt 8 3 304 v BB B 23R K~ BRALAS ~ 3R T
WiAﬁn‘mf*xi;44921*'\% 3t
: N Rx1/T=44,92F 2 2% > w T » 3
JEERS R ) o R 2 B s o @ 2728 5L

Ah

N



(%)

Jam ih

ﬁ ﬁuﬁmﬁ » BEARA R E R s o E R
2 27 m&ww?uﬁﬁag,ﬁzgﬁgg
nE IR 4 J’W’f/’ LA = SRR IC A £
BRE S 0 R4 A IR ?# Wﬁ’
Raflr 2 4@ xg 4 241%

& B 6237 27%%-%

)
%\

iﬁ' © ) =k
flm
~
>\_
&

?A\,

~
=3

[~
3

()
(-
33

~
4
A
3
)
3
i

X

=t
>~
8‘/ =i
[N =
[ny
—‘- 0
™ =
(w
-4

W

E

\lt:r
[ ;‘a = %:

%a_‘jé-:

—
.
b

\

p o =
N
FE W o

!
\
h:t\: (w.

/w

N Al
=4 T
~
b=
S
b

T W4
EL
|4~
\_.
[xy
T

S~
W e
1_’(\ N\
N
_7923:
|-
\_

\‘-{-_
[ M O

EN
'EH ¢
¢
~
3

=R
o

=

N,

&
o

J

A

HE 2 FlE5 2+ 2n
R o BRI S
A s mIE R T FA R AL
Fedt L £ & o A2 F8816F 5 10 ~ %298 & %899
RS I S %;‘2 F 82418 2 1 % 298 5 248 ~ 5 378 & B T3

N - 107E32 14p #-H '75 %237~ 272
IR 5928 2. 15 FE 28008 ~ 2 BB "L
$o 3 ;ﬁ&ﬁ:fi)‘g’ﬁi%’“**ﬁﬁﬂxpé?%(iﬂ;‘um
RE) > HEEFE S hZimm o kG Efﬁ
fez % & > ik A2 5824052 1+ Pa,z%?881ff+%ilxﬁ
OIF P4ID 2_ 5 (F gL ATp o
Fharit o R kR EF8231E F1IE ~ $8241F % 278 ¥ 23
R s B A 237~ 2728 5L 3 0 55 e o T
oo ARFE) AT 23T~ 2T2 L 2 K Ao o R

ll'

-]



MR EAREE R AJIEE - R 0 R, 237 272
SR RS L3 4 I I sk W E S C
=2 TR RN B T B S

ANARFEF AL CGRAH B BT E Em o d
REERF AR R A SSH R RENERT . &

MRz FEA PR - AT R 580 1E G P
c B AEABEF L PHBTR SR B A
LR BEPAF Fgod o A FHSH 0 R 23
TR o FERGFEF LA RA G AT T HR
RAASTREEIE § o BAE L BVEP 2 ER T F 3
I BT Sl ENEE P IE R L - U I EY A R

?"Z‘;Fu’f #* El )ﬁf’:d r’blglzliir"‘; - TR ’ﬁ %K/w\ AN %&ﬁf“rﬁt bl ’1}1]
# o

PPk 2 AT HRE
2N

AP S AERE 275 Y o RRAEFFRE 53850
FLEAWE ~ 5801E2 1~ %8HiEF1IE » Hiddrd 2 o
P = EN 3 114 = I ; 23 2
TEFANRE 2T B4R
R ATRBRR AT
hodt R B 2 Er A A200 P AR D BER o 4o
L EEFRATY Y o - BRI RFHRAF -
v E= Y & 114 = 7 : 23 2
T A%

«\\«

70
gL A OO F OOF 0003 52
B A 0 314,46 3 2 ¢

BBl |EF A &7 304 B

"
St
mi



&
(=
i

1 & & Ta 21
2 AR T 2.1
3 E kil 394 2.1
4 5k ik |l 354 2.1
3) 5k = Z- 354 71
6 . AT 284 2_1
7 2y A 284 2.1
8 ik 284 21
9 SRR E 284 21
10 5k A Th 2
11 7 & T 2
12 % ) 284 21
13 5k 75 %R 984 71
14 %G & 284 2_1
15 |%®AFE 284 2.1
16 5k Av & 704 2.1
17 |%i&> T0A 2.1
18 — e A P (354 2]
M+ £ =

pEL AT OO ®FOOE0008 5L
WA 0,673 ok

L | &G4 foh 2O b
1 L Th 2.1
2 AR T 21
3 E kil 394 2.1

CASS




4 ik | 354 21
D 5k i G- 39~ 2.1
6 ) A 284 21
7 L 284 2.1
8 5k i 3 284 2_1
9 SRR E 284 21
10 R Th 2

11 FlE & Th 2

12 5% T_F) 284 21
13 5k e 4 284 2_1
14 %G & 284 2_1
15 |%FR 284 2_ 1
16 5k Av & 704 2.1
17 |%&iE> 704 2.1
18 — Ao ARG D P 354 2]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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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25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泰昌  
訴訟代理人  賴志凱律師
            余家斌律師
被      告  張東川  
            張銘裕  


            葉張淑穗
            張淑貞  
            張淑芬  
            張麗花  
            張麗鳳  
            張淑燕  






            張潔盈  


            張家杰  
            劉素霞  
            張定國  


            張龍輝  


            張有義  
            張智信  
            張祐慈  
            張僑方  
參  加  人  林佳麗  
訴訟代理人  王肇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兩造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如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將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人，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第三人之私法上地位，將受不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788號裁定要旨參照）。又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㈠權利人同意分割。㈡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㈢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亦有明定。經查，兩造共有如附表一、二所示土地（下依序稱系爭237、272地號土地）設定有權利人林佳麗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設定義務人為張淑燕，設定權利範圍為28分之1），此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限閱卷），則本件訴訟結果對於抵押權人林佳麗顯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林佳麗於民國114年3月14日具狀請求參加訴訟（見本院卷第71至72頁），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張東川、葉張淑穗、張淑貞、張淑芬、張麗花、張麗鳳、張淑燕、張潔盈、張家杰、劉素霞、張定國、張龍輝、張有義、張智信、張祐慈、張僑方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237、272地號土地為伊與被告所共有（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詳如附表一、二所載），無依法令、目的或經協議不能分割之情事，伊得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隨時請求分割系爭237、272地號土地。又因系爭237、272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314.46平方公尺、0.67平方公尺，若依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原物分割，面積細分零碎，不利土地整體利用之使用價值及經濟利益，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將上開土地均予變價分割。並聲明：㈠系爭237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㈡系爭272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張東川、張銘裕、葉張淑穗、張麗花、張家杰、劉素霞、張龍輝：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㈡被告張淑貞、張淑芬、張麗鳳、張淑燕、張潔盈、張定國、張有義、張智信、張祐慈、張僑方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參加人陳述意見略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237、272地號土地為兩造依如附表一、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別共有，上開土地均無依法令或使用目的不得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得分割之協議等情，有土地登記謄本、新北市政府114年4月10日新北府城測字第1140677570號、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114年4月14日新北店地測字第1146105097號、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4月18日新北工建字第1140708384號、新北市新店區公所114年5月22日新北店工字第1142402461號、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5月14日新北工建字第114094655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限閱卷；本院卷第137至143頁、第187至191頁），且為原告與張東川、張銘裕、葉張淑穗、張麗花、張家杰、劉素霞、張龍輝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6至157頁），揆諸前開說明，各共有人自得隨時請求分割，本件原告請求分割系爭237、272地號土地，應屬有據。
  ㈡次按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本文及第2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張東川、張銘裕、葉張淑穗、張麗花、張家杰、劉素霞、張龍輝已明確表示同意變價分割（見本院卷第156頁），其餘被告則未就本件分割方案表示意見，足認兩造與系爭237、272地號土地間之現實依附性及生活情感緊密連結度較低。次查，系爭237、272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314.46、0.67平方公尺，此有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憑（見本院限閱卷），若依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原物分割，即便系爭23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最高之張東川、張銘裕、張家杰、劉素霞等人得受分配之面積各僅為44.92平方公尺（計算式：314.46平方公尺×1/7＝44.92平方公尺，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將使土地過於細分，而系爭272地號土地面積本已難以單獨利用，顯然不適宜再予細分，是若將上開土地依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予以原物分割，顯不具社會經濟及現今都市發展效用，而難以利用，各共有人間復無法相互協議整合，原物分割顯有相當困難，並有害上開土地整體開發利用及其他共有人之利益，自非適當公允。是以，本院審酌系爭237、272地號土地之面積、共有人數、使用現況，再衡酌分割共有物之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土地經濟效益，並考量全體共有人分割後所得之利用價值、前景，本件若採變價分割方式，兩造自得依其對上開土地之利用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單獨取得土地所有權，佐以上開土地整筆經由市場公開競標，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以較符合市場行情之價格予以變賣後，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變賣後之價金，顯更能維護土地合理利用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各共有人之經濟利益，而認系爭237、272地號土地均以變價分割為最妥適、合理、公平之分割方案。
  ㈢末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2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張淑燕於107年3月14日將其所有系爭237、27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28分之1共同設定8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參加人林佳麗，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限閱卷），林佳麗業已參加本件訴訟，則林佳麗就兩造所得分配之價金，應依民法第824條之1準用同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辦理之，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分割系爭237、272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審酌系爭237、272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數、使用狀況、當事人意願及共有人利益等一切情狀，認系爭237、272地號土地均應採變價方式分割，並將所得價金分別按如附表一、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為適當。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屬形成訴訟，法院本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為有理由，並無敗訴與否之問題，況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均蒙其利，本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自應由兩造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較符公平原則，爰就訴訟費用負擔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
		地號：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面積：314.46平方公尺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張東川

		7分之1



		2

		張銘裕

		7分之1



		3

		葉張淑穗

		35分之1



		4

		張淑貞

		35分之1



		5

		張淑芬

		35分之1



		6

		張麗花

		28分之1



		7

		張麗鳳

		28分之1



		8

		張淑燕

		28分之1



		9

		張潔盈

		28分之1



		10

		張家杰

		7分之1



		11

		劉素霞

		7分之1



		12

		張定國

		28分之1



		13

		張龍輝

		28分之1



		14

		張有義

		28分之1



		15

		張智信

		28分之1



		16

		張祐慈

		70分之1



		17

		張僑方

		70分之1



		18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35分之1









附表二：
		地號：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面積：0.67平方公尺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張東川

		7分之1



		2

		張銘裕

		7分之1



		3

		葉張淑穗

		35分之1



		4

		張淑貞

		35分之1



		5

		張淑芬

		35分之1



		6

		張麗花

		28分之1



		7

		張麗鳳

		28分之1



		8

		張淑燕

		28分之1



		9

		張潔盈

		28分之1



		10

		張家杰

		7分之1



		11

		劉素霞

		7分之1



		12

		張定國

		28分之1



		13

		張龍輝

		28分之1



		14

		張有義

		28分之1



		15

		張智信

		28分之1



		16

		張祐慈

		70分之1



		17

		張僑方

		70分之1



		18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35分之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25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泰昌  

訴訟代理人  賴志凱律師

            余家斌律師

被      告  張東川  

            張銘裕  



            葉張淑穗

            張淑貞  

            張淑芬  

            張麗花  

            張麗鳳  

            張淑燕  







            張潔盈  



            張家杰  

            劉素霞  

            張定國  



            張龍輝  



            張有義  

            張智信  

            張祐慈  

            張僑方  

參  加  人  林佳麗  

訴訟代理人  王肇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

價金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兩造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

價金依如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

    定有明文。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

    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

    一造敗訴，將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

    人，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第

    三人之私法上地位，將受不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度

    台抗字第788號裁定要旨參照）。又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

    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㈠權

    利人同意分割。㈡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㈢權利人經

    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亦有明定

    。經查，兩造共有如附表一、二所示土地（下依序稱系爭23

    7、272地號土地）設定有權利人林佳麗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

    記（設定義務人為張淑燕，設定權利範圍為28分之1），此

    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限閱卷），則本件訴訟結

    果對於抵押權人林佳麗顯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林佳麗於民

    國114年3月14日具狀請求參加訴訟（見本院卷第71至72頁）

    ，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張東川、葉張淑穗、張淑貞、張淑芬、張麗花、張麗鳳

    、張淑燕、張潔盈、張家杰、劉素霞、張定國、張龍輝、張

    有義、張智信、張祐慈、張僑方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237、272地號土地為伊與被告所共有（共有

    人及應有部分比例詳如附表一、二所載），無依法令、目的

    或經協議不能分割之情事，伊得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

    隨時請求分割系爭237、272地號土地。又因系爭237、272地

    號土地面積分別為314.46平方公尺、0.67平方公尺，若依各

    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原物分割，面積細分零碎，不利土地整

    體利用之使用價值及經濟利益，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

    款規定，請求將上開土地均予變價分割。並聲明：㈠系爭237

    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如附表一「應有

    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㈡系爭272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

    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

    例分配。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張東川、張銘裕、葉張淑穗、張麗花、張家杰、劉素霞

    、張龍輝：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㈡被告張淑貞、張淑芬、張麗鳳、張淑燕、張潔盈、張定國、

    張有義、張智信、張祐慈、張僑方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參加人陳述意見略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237、272

    地號土地為兩造依如附表一、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

    例分別共有，上開土地均無依法令或使用目的不得分割之情

    形，兩造間亦無不得分割之協議等情，有土地登記謄本、新

    北市政府114年4月10日新北府城測字第1140677570號、新北

    市新店地政事務所114年4月14日新北店地測字第1146105097

    號、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4月18日新北工建字第11407083

    84號、新北市新店區公所114年5月22日新北店工字第114240

    2461號、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5月14日新北工建字第1140

    94655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限閱卷；本院卷第137至143頁

    、第187至191頁），且為原告與張東川、張銘裕、葉張淑穗

    、張麗花、張家杰、劉素霞、張龍輝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

    156至157頁），揆諸前開說明，各共有人自得隨時請求分割

    ，本件原告請求分割系爭237、272地號土地，應屬有據。

  ㈡次按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

    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

    ，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

    項第1款本文及第2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共有物分割之

    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

    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

    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

    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96

    年度台上字第108號、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張東川、張銘裕、葉張淑穗、張麗花、張家杰、

    劉素霞、張龍輝已明確表示同意變價分割（見本院卷第156

    頁），其餘被告則未就本件分割方案表示意見，足認兩造與

    系爭237、272地號土地間之現實依附性及生活情感緊密連結

    度較低。次查，系爭237、272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314.46、

    0.67平方公尺，此有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憑（見本院限閱卷

    ），若依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原物分割，即便系爭237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最高之張東川、張銘裕、張家杰、劉

    素霞等人得受分配之面積各僅為44.92平方公尺（計算式：3

    14.46平方公尺×1/7＝44.92平方公尺，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

    第二位），將使土地過於細分，而系爭272地號土地面積本

    已難以單獨利用，顯然不適宜再予細分，是若將上開土地依

    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予以原物分割，顯不具社會經濟及現今

    都市發展效用，而難以利用，各共有人間復無法相互協議整

    合，原物分割顯有相當困難，並有害上開土地整體開發利用

    及其他共有人之利益，自非適當公允。是以，本院審酌系爭

    237、272地號土地之面積、共有人數、使用現況，再衡酌分

    割共有物之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

    土地經濟效益，並考量全體共有人分割後所得之利用價值、

    前景，本件若採變價分割方式，兩造自得依其對上開土地之

    利用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

    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

    買之權利，以單獨取得土地所有權，佐以上開土地整筆經由

    市場公開競標，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以較符合市場行情之

    價格予以變賣後，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變

    賣後之價金，顯更能維護土地合理利用之經濟效益，並兼顧

    各共有人之經濟利益，而認系爭237、272地號土地均以變價

    分割為最妥適、合理、公平之分割方案。

  ㈢末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

    受影響。但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者，其權利移存於

    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

    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

    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2款、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經查，張淑燕於107年3月14日將其所有系爭237、272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28分之1共同設定8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

    押權予參加人林佳麗，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限

    閱卷），林佳麗業已參加本件訴訟，則林佳麗就兩造所得分

    配之價金，應依民法第824條之1準用同法第881條第1項、第

    2項辦理之，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

    規定，請求分割系爭237、272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本院審酌系爭237、272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數、使用狀況

    、當事人意願及共有人利益等一切情狀，認系爭237、272地

    號土地均應採變價方式分割，並將所得價金分別按如附表一

    、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為適當。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查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屬形成訴訟，法院本不

    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

    為有理由，並無敗訴與否之問題，況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

    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

    且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均蒙其利，本件應負擔之訴訟費

    用自應由兩造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

    較符公平原則，爰就訴訟費用負擔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

地號：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面積：314.46平方公尺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張東川 7分之1 2 張銘裕 7分之1 3 葉張淑穗 35分之1 4 張淑貞 35分之1 5 張淑芬 35分之1 6 張麗花 28分之1 7 張麗鳳 28分之1 8 張淑燕 28分之1 9 張潔盈 28分之1 10 張家杰 7分之1 11 劉素霞 7分之1 12 張定國 28分之1 13 張龍輝 28分之1 14 張有義 28分之1 15 張智信 28分之1 16 張祐慈 70分之1 17 張僑方 70分之1 18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35分之1 



附表二：

地號：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面積：0.67平方公尺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張東川 7分之1 2 張銘裕 7分之1 3 葉張淑穗 35分之1 4 張淑貞 35分之1 5 張淑芬 35分之1 6 張麗花 28分之1 7 張麗鳳 28分之1 8 張淑燕 28分之1 9 張潔盈 28分之1 10 張家杰 7分之1 11 劉素霞 7分之1 12 張定國 28分之1 13 張龍輝 28分之1 14 張有義 28分之1 15 張智信 28分之1 16 張祐慈 70分之1 17 張僑方 70分之1 18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35分之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25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泰昌  
訴訟代理人  賴志凱律師
            余家斌律師
被      告  張東川  
            張銘裕  


            葉張淑穗
            張淑貞  
            張淑芬  
            張麗花  
            張麗鳳  
            張淑燕  






            張潔盈  


            張家杰  
            劉素霞  
            張定國  


            張龍輝  


            張有義  
            張智信  
            張祐慈  
            張僑方  
參  加  人  林佳麗  
訴訟代理人  王肇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兩造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如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將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人，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第三人之私法上地位，將受不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788號裁定要旨參照）。又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㈠權利人同意分割。㈡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㈢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亦有明定。經查，兩造共有如附表一、二所示土地（下依序稱系爭237、272地號土地）設定有權利人林佳麗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設定義務人為張淑燕，設定權利範圍為28分之1），此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限閱卷），則本件訴訟結果對於抵押權人林佳麗顯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林佳麗於民國114年3月14日具狀請求參加訴訟（見本院卷第71至72頁），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張東川、葉張淑穗、張淑貞、張淑芬、張麗花、張麗鳳、張淑燕、張潔盈、張家杰、劉素霞、張定國、張龍輝、張有義、張智信、張祐慈、張僑方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237、272地號土地為伊與被告所共有（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詳如附表一、二所載），無依法令、目的或經協議不能分割之情事，伊得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隨時請求分割系爭237、272地號土地。又因系爭237、272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314.46平方公尺、0.67平方公尺，若依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原物分割，面積細分零碎，不利土地整體利用之使用價值及經濟利益，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將上開土地均予變價分割。並聲明：㈠系爭237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㈡系爭272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張東川、張銘裕、葉張淑穗、張麗花、張家杰、劉素霞、張龍輝：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㈡被告張淑貞、張淑芬、張麗鳳、張淑燕、張潔盈、張定國、張有義、張智信、張祐慈、張僑方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參加人陳述意見略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237、272地號土地為兩造依如附表一、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別共有，上開土地均無依法令或使用目的不得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得分割之協議等情，有土地登記謄本、新北市政府114年4月10日新北府城測字第1140677570號、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114年4月14日新北店地測字第1146105097號、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4月18日新北工建字第1140708384號、新北市新店區公所114年5月22日新北店工字第1142402461號、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5月14日新北工建字第114094655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限閱卷；本院卷第137至143頁、第187至191頁），且為原告與張東川、張銘裕、葉張淑穗、張麗花、張家杰、劉素霞、張龍輝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6至157頁），揆諸前開說明，各共有人自得隨時請求分割，本件原告請求分割系爭237、272地號土地，應屬有據。
  ㈡次按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本文及第2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張東川、張銘裕、葉張淑穗、張麗花、張家杰、劉素霞、張龍輝已明確表示同意變價分割（見本院卷第156頁），其餘被告則未就本件分割方案表示意見，足認兩造與系爭237、272地號土地間之現實依附性及生活情感緊密連結度較低。次查，系爭237、272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314.46、0.67平方公尺，此有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憑（見本院限閱卷），若依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原物分割，即便系爭23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最高之張東川、張銘裕、張家杰、劉素霞等人得受分配之面積各僅為44.92平方公尺（計算式：314.46平方公尺×1/7＝44.92平方公尺，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將使土地過於細分，而系爭272地號土地面積本已難以單獨利用，顯然不適宜再予細分，是若將上開土地依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予以原物分割，顯不具社會經濟及現今都市發展效用，而難以利用，各共有人間復無法相互協議整合，原物分割顯有相當困難，並有害上開土地整體開發利用及其他共有人之利益，自非適當公允。是以，本院審酌系爭237、272地號土地之面積、共有人數、使用現況，再衡酌分割共有物之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土地經濟效益，並考量全體共有人分割後所得之利用價值、前景，本件若採變價分割方式，兩造自得依其對上開土地之利用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單獨取得土地所有權，佐以上開土地整筆經由市場公開競標，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以較符合市場行情之價格予以變賣後，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變賣後之價金，顯更能維護土地合理利用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各共有人之經濟利益，而認系爭237、272地號土地均以變價分割為最妥適、合理、公平之分割方案。
  ㈢末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2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張淑燕於107年3月14日將其所有系爭237、27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28分之1共同設定8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參加人林佳麗，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限閱卷），林佳麗業已參加本件訴訟，則林佳麗就兩造所得分配之價金，應依民法第824條之1準用同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辦理之，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分割系爭237、272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審酌系爭237、272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數、使用狀況、當事人意願及共有人利益等一切情狀，認系爭237、272地號土地均應採變價方式分割，並將所得價金分別按如附表一、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為適當。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屬形成訴訟，法院本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為有理由，並無敗訴與否之問題，況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均蒙其利，本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自應由兩造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較符公平原則，爰就訴訟費用負擔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
		地號：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面積：314.46平方公尺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張東川

		7分之1



		2

		張銘裕

		7分之1



		3

		葉張淑穗

		35分之1



		4

		張淑貞

		35分之1



		5

		張淑芬

		35分之1



		6

		張麗花

		28分之1



		7

		張麗鳳

		28分之1



		8

		張淑燕

		28分之1



		9

		張潔盈

		28分之1



		10

		張家杰

		7分之1



		11

		劉素霞

		7分之1



		12

		張定國

		28分之1



		13

		張龍輝

		28分之1



		14

		張有義

		28分之1



		15

		張智信

		28分之1



		16

		張祐慈

		70分之1



		17

		張僑方

		70分之1



		18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35分之1









附表二：
		地號：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面積：0.67平方公尺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張東川

		7分之1



		2

		張銘裕

		7分之1



		3

		葉張淑穗

		35分之1



		4

		張淑貞

		35分之1



		5

		張淑芬

		35分之1



		6

		張麗花

		28分之1



		7

		張麗鳳

		28分之1



		8

		張淑燕

		28分之1



		9

		張潔盈

		28分之1



		10

		張家杰

		7分之1



		11

		劉素霞

		7分之1



		12

		張定國

		28分之1



		13

		張龍輝

		28分之1



		14

		張有義

		28分之1



		15

		張智信

		28分之1



		16

		張祐慈

		70分之1



		17

		張僑方

		70分之1



		18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35分之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25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泰昌  

訴訟代理人  賴志凱律師

            余家斌律師

被      告  張東川  

            張銘裕  



            葉張淑穗

            張淑貞  

            張淑芬  

            張麗花  

            張麗鳳  

            張淑燕  







            張潔盈  



            張家杰  

            劉素霞  

            張定國  



            張龍輝  



            張有義  

            張智信  

            張祐慈  

            張僑方  

參  加  人  林佳麗  

訴訟代理人  王肇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兩造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如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將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人，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第三人之私法上地位，將受不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788號裁定要旨參照）。又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㈠權利人同意分割。㈡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㈢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亦有明定。經查，兩造共有如附表一、二所示土地（下依序稱系爭237、272地號土地）設定有權利人林佳麗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設定義務人為張淑燕，設定權利範圍為28分之1），此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限閱卷），則本件訴訟結果對於抵押權人林佳麗顯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林佳麗於民國114年3月14日具狀請求參加訴訟（見本院卷第71至72頁），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張東川、葉張淑穗、張淑貞、張淑芬、張麗花、張麗鳳、張淑燕、張潔盈、張家杰、劉素霞、張定國、張龍輝、張有義、張智信、張祐慈、張僑方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237、272地號土地為伊與被告所共有（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詳如附表一、二所載），無依法令、目的或經協議不能分割之情事，伊得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隨時請求分割系爭237、272地號土地。又因系爭237、272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314.46平方公尺、0.67平方公尺，若依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原物分割，面積細分零碎，不利土地整體利用之使用價值及經濟利益，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將上開土地均予變價分割。並聲明：㈠系爭237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㈡系爭272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張東川、張銘裕、葉張淑穗、張麗花、張家杰、劉素霞、張龍輝：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㈡被告張淑貞、張淑芬、張麗鳳、張淑燕、張潔盈、張定國、張有義、張智信、張祐慈、張僑方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參加人陳述意見略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237、272地號土地為兩造依如附表一、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別共有，上開土地均無依法令或使用目的不得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得分割之協議等情，有土地登記謄本、新北市政府114年4月10日新北府城測字第1140677570號、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114年4月14日新北店地測字第1146105097號、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4月18日新北工建字第1140708384號、新北市新店區公所114年5月22日新北店工字第1142402461號、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5月14日新北工建字第114094655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限閱卷；本院卷第137至143頁、第187至191頁），且為原告與張東川、張銘裕、葉張淑穗、張麗花、張家杰、劉素霞、張龍輝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6至157頁），揆諸前開說明，各共有人自得隨時請求分割，本件原告請求分割系爭237、272地號土地，應屬有據。

  ㈡次按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本文及第2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張東川、張銘裕、葉張淑穗、張麗花、張家杰、劉素霞、張龍輝已明確表示同意變價分割（見本院卷第156頁），其餘被告則未就本件分割方案表示意見，足認兩造與系爭237、272地號土地間之現實依附性及生活情感緊密連結度較低。次查，系爭237、272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314.46、0.67平方公尺，此有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憑（見本院限閱卷），若依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原物分割，即便系爭23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最高之張東川、張銘裕、張家杰、劉素霞等人得受分配之面積各僅為44.92平方公尺（計算式：314.46平方公尺×1/7＝44.92平方公尺，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將使土地過於細分，而系爭272地號土地面積本已難以單獨利用，顯然不適宜再予細分，是若將上開土地依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予以原物分割，顯不具社會經濟及現今都市發展效用，而難以利用，各共有人間復無法相互協議整合，原物分割顯有相當困難，並有害上開土地整體開發利用及其他共有人之利益，自非適當公允。是以，本院審酌系爭237、272地號土地之面積、共有人數、使用現況，再衡酌分割共有物之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土地經濟效益，並考量全體共有人分割後所得之利用價值、前景，本件若採變價分割方式，兩造自得依其對上開土地之利用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單獨取得土地所有權，佐以上開土地整筆經由市場公開競標，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以較符合市場行情之價格予以變賣後，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變賣後之價金，顯更能維護土地合理利用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各共有人之經濟利益，而認系爭237、272地號土地均以變價分割為最妥適、合理、公平之分割方案。

  ㈢末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2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張淑燕於107年3月14日將其所有系爭237、27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28分之1共同設定8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參加人林佳麗，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限閱卷），林佳麗業已參加本件訴訟，則林佳麗就兩造所得分配之價金，應依民法第824條之1準用同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辦理之，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分割系爭237、272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審酌系爭237、272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數、使用狀況、當事人意願及共有人利益等一切情狀，認系爭237、272地號土地均應採變價方式分割，並將所得價金分別按如附表一、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為適當。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屬形成訴訟，法院本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為有理由，並無敗訴與否之問題，況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均蒙其利，本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自應由兩造依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較符公平原則，爰就訴訟費用負擔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

地號：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面積：314.46平方公尺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張東川 7分之1 2 張銘裕 7分之1 3 葉張淑穗 35分之1 4 張淑貞 35分之1 5 張淑芬 35分之1 6 張麗花 28分之1 7 張麗鳳 28分之1 8 張淑燕 28分之1 9 張潔盈 28分之1 10 張家杰 7分之1 11 劉素霞 7分之1 12 張定國 28分之1 13 張龍輝 28分之1 14 張有義 28分之1 15 張智信 28分之1 16 張祐慈 70分之1 17 張僑方 70分之1 18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35分之1 



附表二：

地號：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面積：0.67平方公尺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張東川 7分之1 2 張銘裕 7分之1 3 葉張淑穗 35分之1 4 張淑貞 35分之1 5 張淑芬 35分之1 6 張麗花 28分之1 7 張麗鳳 28分之1 8 張淑燕 28分之1 9 張潔盈 28分之1 10 張家杰 7分之1 11 劉素霞 7分之1 12 張定國 28分之1 13 張龍輝 28分之1 14 張有義 28分之1 15 張智信 28分之1 16 張祐慈 70分之1 17 張僑方 70分之1 18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35分之1 





